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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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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國浩律師（南京）事務所關於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之法律意見書》，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阮洪良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在本公告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魏葉忠先生、沈其甫先生，而本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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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景忠、金明明参加公司 202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福莱特玻

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所指派的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参加

会议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公司其

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

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文件、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的，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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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 在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s://www.hkex.com.hk）发布了《二零二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 在 《 上 海 证 券 报 》 以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地点、内容和议程予以公告、

通知。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 14:30 在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

959 号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

与公司公告一致。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22 年 10 月 20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2 年 10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0 日 9:15-15:00。公司股东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

公司公告一致。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

料及相关验证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提供的统计数据，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 1,496,290,0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6956%，其中 A 股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29,376,344 股，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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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209%；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 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66,913,7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747%。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通过现场/视频方式出席

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及本所律师。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

份；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由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及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均符合有关规定的

前提下，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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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